附件1：

2019年教职工体检办法及工作安排

一、参加2019年教职工体检人员为学院在册教职工。
　　二、体检方式：体检分为35岁以下（含35岁）和36岁以上两个年龄段，由教职工在规定的体检时间段到规定的体检医院，自定体检项目，先自费自行体检，然后按照标准报销。
三、体检时间：2019年5月1日——8月31日
四、体检费标准：教职工体检费标准，根据教职工身体健康状况及年龄差距，此次教职工体检划分两个体检年龄段：
1.35岁以下（含35岁）为第一个体检年龄段，体检费标准为800元。
2.36岁以上为第二个体检年龄段，体检费标准为1000元。
五、体检医院：
医院选择规定：要求为银川市三甲医院，包括：宁夏人民医院、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）、宁夏中医研究院、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、银川市中医院、银川市妇幼保健医院。
六、票据整理：
1.体检报销时间为9月1日—9月30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       
2.报销金额在个人体检费标准内据实报销。超出本人体检费标准部分由个人承担，不足体检费标准部分实报实销。
3.体检费只能用于教职工本人身体检查，其他人员体检票据和体检以外的买药、治疗等其他发票不予报销。 
4.教职工将本人体检发票用学院统一粘贴单粘贴、核算，送交本部门指定负责人，由负责人按照教职工名册（见附件2）审核、整理好，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统一报学院工会王小花老师处，联系电话0951-2062563（7563），由学院工会统计、审核后到计划统计财务处报销，报销后将体检费打入本人银行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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